
中華民國相撲協會第五屆第三次教練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109年 11 月 28日下午 13:30~14:30 

地點：協會辦公室(台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 308巷 42-1 號 B1) 

出席委員：曾志民､林俊佑､何文弘､林錫波､鄭嘉德､蕭惠珊､李佩珊 

缺席委員：陳立嶸､程秋蓉、劉朝惠 

列席：李俊儀秘書長 

紀錄：王勝弘 

 

一、主席致詞 

   主席曾召集人：今天要討論辦理教練資格檢定及管理實施計畫修正四實施方     

                 式，希望等一下各位委員踴躍發言。 

二、報告事項(略) 

 

三、議決事項 

    1.確認只有本會才能檢定教練資格與發放(含補發、換證及展延)教練證 

     何文弘委員：目前各級教練講習之學科及術科課程授課及測驗均由本會辦 

                 理，但Ｃ級及 B級教練講習會得委託本會直轄市(縣市)相撲 

                 協(委員)會(受託團體)辦理，或得由受託團體向本會申請辦 

                 理，但各級教練資格檢定及申請補發、換證及展延是否仍應 

                 由本會統籌辦理？也就是說，受託團體只可以辦理Ｃ級及 B 

                 級教練講習會，但教練資格的檢定､教練證的發放與補發、 

                 換證及展延都仍應由本會統籌辦理，受託團體並無這方面的 

                 權限才對。 

    林俊佑委員：附議。 

    主席：各位委員有無異議？(無異議)，我們就如此規定。 

    議決：在辦理單位部分，《各級教練講習之學科及術科課程授課及測驗均由 

          本會辦理，但Ｃ級及 B級教練講習會得委託本會直轄市(縣市)相撲協 

          (委員)會 (受託團體)辦理，或得由受託團體向本會申請辦理》後面， 

          加入【但教練資格的檢定､教練證的發放與補發、換證及展延仍由本 

          會統籌辦理】 

 

    2.確認辦理場次 

     林錫波委員：辦理場次方面規定：C級教練講習會每年至少 2 場。B級教 

                 練講習會每年至少 1 場。A級教練講習會每年至少 1 場。 

                 這對本會來說負擔過重，而且相撲為冷門運動，參加學員不 

                 會如此踴躍，有必要辦這麼多場次嗎？ 



    主席：各位委員有何看法？ 

   陳立嶸委員：是否加入【若報名人數不足額時，不在此限】 

   林俊佑委員：同意。 

   主席：各位委員若無異議，我們就如此規定。 

   議決：在辦理場次部分，加入【若報名人數不足額時，不在此限】 

    

  3. 辦理教練資格檢定及管理實施計畫修正四實施方式，收取檢定費用討論(如 

     附件) 

    主席：參加教練講習檢定費新臺幣一千元整，證書費新臺幣三百元整。補 

          發、換證及展延費新臺幣三百元整。各位委員有何看法？ 

    林俊佑委員：相撲為較冷門運動，參加學員不會踴躍，參加裁判講習檢定費 

                新臺幣一千元整，似嫌偏高，對學員負擔過重，可否減為五百 

                元整，而證書費新臺幣三百元整，補發、換證及展延費新臺幣 

                三百元整。 

主席：各位委員有無異議？(無異議)，我們就照此通過。 

       請秘書處向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及體育署報備。 

議決: 參加教練講習檢定費新臺幣伍百元整，證書費新臺幣三百元整。補發、換   

      證及展延費新臺幣三百元整。  

修正前 修正後 

參加各級教練講習檢定及申請補

發、換證及展延應繳納費用如下： 

1.C級教練講習：檢定費新臺幣一千

元整，證書費新臺幣三百元整。 

2.B級教練講習：檢定費新臺幣一千

元整，證書費新臺幣三百元整。 

3.A級教練講習：檢定費新臺幣一千

元整，證書費新臺幣三百元整。 

4.補發、換證及展延：新臺幣三百元

整。 

參加各級教練講習檢定及申請補發、換

證及展延應繳納費用如下： 

1.C級教練講習：檢定費新臺幣伍百元

整，證書費新臺幣三百元整。 

2.B級教練講習：檢定費新臺幣伍百元

整，證書費新臺幣三百元整。 

3.A級教練講習：檢定費新臺幣伍百元

整，證書費新臺幣三百元整。 

4.補發、換證及展延：新臺幣三百元整。 

 

四、臨時動議 

    本會議記錄(教練委員會議紀錄)需交由下次理監事會議追認。 

    議決:通過。 

五、主席宣佈散會 

 

 

 

 



中華民國相撲協會辦理教練資格檢定及管理實施計畫 
本實施計畫經教育部中華民國 109年 3月 4日台教授體字第 1090006190號備查、中華民國體育

運動總會 109年 12月 30日體總業字第 1090002006號函 

 

依據：「特定體育團體建立運動教練資格檢定及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

辦法)」第十條辦理及「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以下簡稱體總)輔導

特定體育團體建立教練制度章則(以下簡稱本章則)」第二點辦理。 

一、 目的：中華民國相撲協會(以下簡稱本會)為建立健全教練制度，

提高我國相撲教練素質，培養相撲教練人才，提升我國相撲技

術水準，特訂定本實施計畫。 

二、 本會各級相撲教練級別及參加資格，如附件一。 

三、 實施方式： 

（一） 辦理單位 

    各級教練講習之學科及術科課程授課及測驗均由本會辦理，惟

Ｃ級及 B 級教練講習會得委託本會直轄市(縣市)相撲協(委員)會 

(受託團體)辦理，或得由受託團體向本會申請辦理》，但教練資格

的檢定､教練證的發放與補發、換證及展延仍由本會統籌辦理。 

（二） 辦理場次 

1.C 級教練講習會每年至少 2 場。 

2.B 級教練講習會每年至少 1 場。 

3.A 級教練講習會每年至少 1 場。 

若報名人數不足額時，不在此限。 

（三） 參加各級教練講習檢定及申請補發、換證及展延應繳納費用如下： 

1.C 級教練講習：檢定費新臺幣伍百元整，證書費新臺幣三百元整。 

2.B 級教練講習：檢定費新臺幣伍百元整，證書費新臺幣三百元整。 

3.A 級教練講習：檢定費新臺幣伍百元整，證書費新臺幣三百元整。 

4.補發、換證及展延：新臺幣三百元整。 

（四） 講習課程 

各級運動教練講習會課程，應包括學科（含共同科目及專業

科目）及術科（含技術操作），其授課學科術科課程科目及配當

時數，測驗及格標準，如附件二。 

（五） 講習時數 



申請參加教練檢定者經審查通過者，應參加本會或受託團體

辦理之講習會，並於完成講習會課程始得參加學科筆試及術科操

作測驗，其應完成之時數，如下： 

1.C 級教練：至少 24 小時。 

2.B 級教練：至少 32 小時。 

3.A 級教練：至少 40 小時。 

（六） 證照核發 

前項人員修滿各該規定時數課程而其學科術科測驗均屬及格，

且無本辦法規定不能取得教練資格者，由本會核發各該教練證

照。 

四、 申請人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不得申請教練資格之檢定： 

（一） 犯傷害罪章。但其屬過失犯者，不包括之。 

（二） 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妨害風化罪章

及妨害自由罪章。 

（三） 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罪。 

（四） 犯殺人罪。 

（五） 違反運動禁藥管制辦法相關規定。 

五、 申請參加教練檢定者，應填具申請書，如附件三，並檢附下列

文件： 

（一） 國民身分證、護照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 

（二） 符合本計畫附件一參加資格之證明文件。 

（三） 最近一個月內核發之無違反本計畫第五點規定之警察刑事

紀錄證明；具外國籍者，應檢附原護照國開具之行為良好證

明文件。 

六、 成績複查 

（一） 對於學科及術科測驗結果有異議者，得於收到測驗結果次日

起七日內，以書面向本會提出複查申請。 

（二） 本會將於複查申請受理十五日內，將複查結果送達申請人。 

七、 教練證效期及展延 

（一） 教練證有效期間為四年；經參加專業進修課程累計達四十八

小時，並每年至少六小時者，於效期屆滿三個月前至六個月

內之期間，得向本會申請教練證效期之展延，每次展延期間



為四年。 

（二） 前款專業課程時數包括以下各類： 

1.本會辦理學科、術科課程之相關講習時數。 

2.亞洲相撲總會辦理之相關講習時數。 

3.國際相撲總會辦理之相關講習時數。 

4.本會認可之中華民國柔道總會、中華民國角力協會、中華  

民國合氣道協會、中華民國克拉術協會、台灣柔術總會、中

華巴西柔術協會等體育團體或國際體育組織辦理之相關講

習時數。 

八、 教練證補(換)發 

（一） 持有證照者，因故遺失、更名或毀損時，應填具申請表格，

向本會申請補(換)發。 

（二） 其證書逾期未換發者，應依第三點至第七點規定，再行參加

各級教練講習，經測驗及格者，始得辦理證照換發。 

九、 國外教練證換證 

（一） 經由本會推薦，參加國際總會講習，取得國際總會所核發國

際教練證書者，得檢具相關證明文件資料，向本會申請審查；

經審查通過者，予以換發本會 A 級證書。 

（二） 參加外國所辦裁判講習，取得外國裁判證書者，得檢具相關證

明文件資料，向本會申請審查；經審查通過者，予以換發本會

同級證書。 

（三） 其所持國際教練證書換發本會教練證者，經原發證單位判處

停權或註銷者，本會得註銷該教練證。 

十、 其他事項 

（一） 參加各級教練講習會研習時數未達本計畫第四點第五項或

缺課四小時(含)以上者不得參加學術科測驗。 

（二） 各級教練講習證明書，由本會名義核發。 

（三） 各級教練講習之學科及術科相關資料及名冊，除由本會妥善

保存外，並將函送體總備查後，由體總製做教練證書。 

（四） 本會將配合體總訪視相關作業。 

（五） 經本會判處禁賽者，三年內不得參加升級教練講習會，期滿

後得再參加各級別教練講習會，經測驗及格後始得辦理證照

換發。 



（六） 教練應遵守下列工作倫理規範： 

1.謹守專業倫理，發揮身教與言教之功能及展現運動風度。 

2.維護運動員權益。 

3.配合運動員之身心發展，訂定訓練計畫，從事指導、訓練

之工作，避免過度訓練。 

4.熟悉訓練原理及比賽規則，並定期參加相關進修活動。 

5.對運動員不得有性騷擾之行為。 

（七） 教練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由本會註銷其教練證後函報體總備

查，且三年內不受理其申請檢定： 

1.申請檢定文件、資料不實。 

2.取得教練證後，有違反本辦法第五點規定情形之一。  

3.違反前項規定，且情節重大。 

4.轉讓、出借或出租教練證予他人使用。 

（八） 本會應於各級教練講習會舉辦前一個月，將辦理計畫陳報體

總備查，講習會結束後四十五日內，應檢具講習會辦理成果、

學員名冊、測驗成績、教材講義及有關資料等陳報體總備

查。 

十一、 本計畫經教練委員會通過後並經理事會追認，陳報教育部備

查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 申請教練資格檢定者，應年滿二十歲以上，並具備表列資格之一者。 

 

 

 

中華民國相撲協會 

教練級別及資格一覽表 

次序 教練級別 參加資格 

一 Ｃ級教練 

高級中等學校以上畢業或曾於日本相撲講習所修習，受

運動專業訓練，並熟悉運動之教育訓練及競賽規則，且

品行端正愛好體育運動之人員。 

二 Ｂ級教練 

(一) 取得Ｃ級教練證 2年以上，具從事教練實務工

作經驗。 

(二) 曾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亞洲運動會、帕拉林

匹克運動會、聽障達福林匹克運動會、世界運動

會、世界單項運動正式錦標賽之國家代表隊選手。 

(三) 曾參加日本職業大相撲升至幕下等級者。 

三 Ａ級教練 

(一) 取得 B 級教練證 3 年以上，具從事教練實務工作

經驗。 

(二) 獲得 2等 1級以上國光體育獎章。 

(三) 曾參加日本職業大相撲升至十兩以上等級者。 



附件二 

中華民國相撲協會教練講習 

學科術科課程科目及授課時數配當表 
級別 

時數 

科目 

C級教練 B級教練 A級教練 

24小時 32小時 40小時 

學 

科 

 

共同 

科目 

運動禁藥 1小時 1小時 1小時 

性別平等教育 1小時 1小時 1小時 

相撲運動術語﹝專業外語﹞ 1小時 1小時 1小時 

奧會模式  1小時 1小時 

教練職責及素養 1小時 1小時 1小時 

教練倫理  1小時 1小時 

教練心理學    

相撲運動規則 2小時   

小計 6 6 6 

專 

業 

科

目 

運動 

科學 

運動心理學 基礎 1小時 應用 2小時 高級 2小時 

運動生理學 基礎 1小時 應用 2小時 高級 2小時 

運動生物力學   2小時 

小計 2 4 6 

運動 

訓練 

運動教練、訓練學 基礎 1小時 應用 2小時 高級 2小時 

運動選才學   1小時 

體能測驗、評估及訓練 基礎 1小時 應用 1小時 高級 2小時 

運動競賽技術及戰術 基礎 1小時  應用 1小時 高級 1小時 

訓練計畫擬定 基礎 1小時 應用 2小時 高級 2小時 

小計 4 6 8 

運動 

管理 

相撲運動沿革及其發展現況 1小時 1小時 1小時 

教練管理學  1小時 2小時 

運動團隊經營管理  1小時 1小時 

運動情報蒐集及其分析 基礎 1小時 應用 1小時 高級 2小時 

小計 2 4 6 

運動 

醫學 

運動傷害防護及急救 基礎 1小時 應用 1小時 高級 2小時 

運動員健康管理  1小時 1小時 

運動營養學 基礎 1小時 應用 1小時 高級 1小時 

運動疲勞及恢復  1小時 2小時 

小計 2 4 6 

術

科 
技術操作 8 8 8 

總計 24 32 40 

及格標準(分) 75 80 85 



備註 

授課最低時數如下： 

（一）Ｃ級教練：總時數至少24小時。 

（二）Ｂ級教練：總時數至少32小時。 

（三）Ａ級教練：總時數至少40小時。 



附件三 

中華民國相撲協會 000年度 0級教練講習會申請表 

姓名  英文姓名  

性    別 □男      □女 

二吋相片 2 張 

（浮貼） 

出生日期 

(西元)  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身分證字號  

最高學歷  

服務單位 

現任職務 

單位：______________   職務___________ 

地址: 

原持有證照 

等級 □無       □____級， 證號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H)                    (手機) 

E-mail  

公假事項 
【】本人需要公假單□葷食□素食 

公假單請寄 □服務單位地址 □聯絡地址 

聯絡地址  

緊急聯絡人  

聯絡電話  

關係  

備註  

 


